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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秦朝至清朝，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不仅对其上级负有义务，而且代

表地方利益。这样的结构性特征被称为“双重责任”。对上负责可以在韦伯

的官僚科层框架中得到理解，但无法解释官员对地方利益的维护。本文通过

研究东汉时期地方官员的双重责任，分析官员如何维护地方利益。基于对东

汉时期政府结构、政治思想和晋升制度的考查，本文提出三种解释：实际需

求、儒家意识形态和声誉机制。此观点在实证中得到一定支持。运用东汉时

期的官方档案和古代碑刻等原始资料，本文对韦伯有关中华帝国治理制度的

分析提出质疑，并对存在了２０００多年的“低效率”机制背后潜在的社会合理

性提出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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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中国古谚

一、理论问题

杜赫德（犑犲犪狀犅犪狆狋犻狊狋犲犱狌犎犪犾犱犲，１６７４—１７４３年）对１７、１８世纪的

中国做过一段著名描述：“看到如此众多天生不安分，极端自私自利，且

又一心发财的人民，竟被为数不多的官员管得服服帖帖，实在是不可思

议”（犇狌犎犪犾犱犲，１７４１：犐犐．３２）。诚然，杜赫德的这段话是就他当时的所

见所识随心而发的感慨。不过，他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自

秦朝以来２０００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是如何治理如

此庞大的国家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吸引了历代众多学者的关注

（犆犺犪狀犵，１９５５；犇犲犆狉犲狊狆犻犵狀狔，１９８１，１９９５；犈狊犺犲狉犻犮犽牔犚犪狀犽犻狀，１９９０；

犉犻狀犲狉，［１９９７］１９９９；犎狊犻犪狅，１９６０；犎狊狌，１９７６；犔狅犲狑犲，１９６７，２００４；

犓狌犺狀，２００２；犕犪狀狀，１９８６；犕犻狀，１９８９；犚犲犲犱，２０００；犛犺狌犲，１９８８；犠犪狋狋，

１９７２；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１９７８；犠犻狋狋犳狅犵犲犾，１９５７）。

论及治理中国之难，汉代经验可为其中重要一例。由于后来的朝代

基本上延续汉代的体制，因此汉代是了解中国帝制的一个理想的起始

点。尽管汉代的国土面积不及元代或清代，但仍然很辽阔。汉代的版图

包括今天中亚、越南以及朝鲜的部分，当然也包括当今中国国土的主体

部分（犔狅犲狑犲，１９８６：１６６—１６７）。

事实上，治理中国的困难正是赫伯特·西蒙所说的大规模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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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的“控制的难题”。这个难题产生的原因是，在大规模组织中，法

定的控制者实际上无法实现具体的控制，正如西蒙所言：“他们既没有

时间去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具体情况，也没有时间就此去做合情合

理的决定”（犛犻犿狅狀，１９５４：９５）。因此，那些法定的控制者不得不让别

人———也就是“被指派的控制者”（即下级）———来代行职权。但是，权

力代理本身就会引起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被指派的控制者可能公器

私用，以权谋私，甚至不惜牺牲法定控制者的利益。汉代的情况当然也

不例外。统治者及其高级官员们（法定控制者）必须将权力交给地方官

员（被指派的控制者）代理，而这些管理者中，很多就职于边远的地方。

由于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局限，身在国都的高级官员很难悉察地方官员

如何运用上级给予的权力。为解决“控制的难题”，汉代统治者在官僚

集团内部建立了核查与均势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也引起了统治者与

地方官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包括汉代在内的中华帝国如何实现

地方治理这一理论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犅犪犾犪狕狊，１９６４；犆犺’ü，［１９６２］

１９８８；犇犲犆狉犲狊狆犻犵狀狔，１９６６，１９８１，１９９５；犅犻犲犾犲狀狊狋犲犻狀，１９８０；犓犻狊犲狉牔

犜狅狀犵，１９９２；犎犪犿犻犾狋狅狀，１９８９；犎狊犻犪狅，１９６０；犛犺狌犲，１９８８；犠犪狀犵，１９４９；

犆犺犪狀犵，１９５５；犠犲犫犲狉，１９７８）。

马克斯·韦伯在对官僚制度的探索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有关中华

帝国统治制度的看法。在《中国的宗教》和《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指

出，中国的很多治理制度效率低下，而这使得中央政权也变得低效能

（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１９７８），“直到最近，下层官员一般把中央政府的政令看

作是道德伦理、官方的建议或期望，而非命令”（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４９）。他

认为，这个弱点意味着中国统治者 “无法建立一个精悍的、统一的管

理”，也无法建立起一套基于技术能力的选拔机制 （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

４７—４９，５６—６０；犠犲犫犲狉，１９７８：１０２８）。在韦伯看来，中国统治者所采

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缩短官员任期、官员回避在家乡任职、巡回

监察制度等———都是低效能的（犠犲犫犲狉，１９７８：１０４８；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

４８）。固然，韦伯并没有将这个问题视作中国独有的问题。相反，他认

为它们普遍存在于“低交流技术的世袭国家体制”中（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

４７）。但是，由于中国拥有最典型的传统官僚制度，因而这些问题在中

国尤其明显（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４７—６０；犠犲犫犲狉，１９７８：２２９—２３４）。

根据韦伯的说法，中华帝国的统治实际上基于一个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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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孝。孝，被用来弥补官僚制度中所缺失的统一性与有效性

（犎犪犿犻犾狋狅狀，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传统和上级的孝”是至

关重要的（犠犲犫犲狉，１９７８：１００８）。孝的意义是社会性的，超越个人或家

庭。它不仅意味着个人对一家之长的顺从，也意味着民众对统治者无

条件的服从。孝确定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从而决定了政权中的关

系结构（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１５６—１５８；犠犲犫犲狉，１９７８：１０５０）。

韦伯关于中国官僚体制的观点影响颇深。比如，社会学家迈克

尔·曼在《社会力量的来源》（犕犪狀狀，１９８６）中提出了政府能力的两个维

度：“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中央政府在地方分配权力的能力”。与

韦伯一样，曼认为，中华帝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却有着很强的分配

权力的能力，而后者的维持主要依赖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

曼指出，儒家思想通过提倡社会和谐、道德行为和世俗教育，加强了权

力的等级结构，从而成为“皇权统治的理想工具”，使得中华帝国政府能

够成功地在地方行使权力，治理国家 （犕犪狀狀，１９８６：３４２—３４４）。１

但是，韦伯关于中国政体的观点也受到了批评。例如，研究中华帝

国后期的社会历史学家质疑韦伯对于社会精英与权力的假设。在中

国，精英的概念并非像韦伯所认为的那样单一，这些精英们也并不是依

靠其与帝国政权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统治的（犈狊犺犲狉犻犮犽牔犚犪狀犽犻狀，１９９０：２—

３）。同样，韦伯对中国法制体系的论述也受到了批评（犎狌犪狀犵，２００１；

犕犪狉狊犺，２０００），这些批评认为韦伯夸大了清朝法典中的任意性与非理性，

并且忽略了法律规则背后“潜规则”的作用。当然，韦伯的观点至今仍得

到部分当代学者的支持（犣犺犪狅，２００６犫；犃狀犱狉犲犪狊，２００７）。

１．许多早期的学者都持有和曼相似的看法。犓犪狉犾犠犻狋狋犳狅犵犲犾（１９５７）认为，在中国，秩序的维持

是依靠限制在“犿狅狀狅狆狅犾狔犫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犮狔”（第３６７页）之中的“狋狅狋犪犾狊狌犫犿犻狊狊犻狅狀”（第１４９页）和

“狋狅狋犪犾狅犫犲犱犻犲狀犮犲”（第１５１页）来实现的。类似地，?狋犻犲狀狀犲犅犪犾犪狕狊（１９６４）断定，“一个统一的、

庞大的农业帝国”的存在，完全是依靠儒家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通过 “尊敬、谦恭、温

顺、驯良，完全听从和服从于长辈及上司”（第１５５页）来维持社会的层级结构。

另外，韦伯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帝国政府结构也受到社会学家韩

格理（犌犪狉狔犎犪犿犻犾狋狅狀）的质疑。韩格理认为，一方面，在中国传统家庭

中，父亲的权威可能并没有韦伯所说的绝对强势。因此，孝的义务，也

就是韦伯所认为的巩固官僚层级的社会价值，可能无法让官员无条件

地服从上级。根据韩格理的观点（犎犪犿犻犾狋狅狀，１９８９：５０），韦伯的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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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没有全面考虑到传统思想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孝不仅仅要求人们去

盲目地遵从其上级，它还要求上级对他人的责任，包括对孩子、妇女、下

属和下级的责任。韩格理同时指出，效率并非帝国体制追求的目标

（犎犪犿犻犾狋狅狀，１９８９：１６２）。

政治学家舒绣文（犛犺狌犲，１９８８：１０４）指出，帝国统治者并不追求效率，

他们并不追求完全控制。她认为，中国统治者“没有、不能、也根本不想

控制一切”。相反地，他们认可地方的需要和影响，并且也允许政府官员

的决策受到地方压力的左右。与舒绣文的观点相似，其他许多文献也关

注政府官员是如何代表地方利益的（犆犺’ü，［１９６２］１９８８；犉犲犻，１９５３：８４；

犘犲狉犱狌犲，１９８２；犚犲犲犱，２０００；犗犻，１９８９；犜狊犪犻，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事实上，史料表明，对地方的责任自古以来是中国治理制度中的一

个重要特征。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当时有个名叫韩韶的人（约公元

１５５年）被遣往山东某小县任官，远离家乡。由于政局不稳，耕地弃

置，成千上万的饥民涌入他的辖区。出于同情，韩韶不顾下级的反对，冒

着被处置的风险，为难民开仓放粮。事后，上级获悉此事，赦免了按律本

应对他实施的惩罚，但是他无法再得到晋升。然而，与韩韶同郡的四位

官员事后为他立碑，志其勇毅（《后汉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五十二，第

２０６３页；犠狌，１９９２：２１８）。

如果韩韶仅对上级负责，他就不会违令开仓。并且，只要他还需依

靠上级取得晋升或者获取资源，韩韶就应当为上级的利益服务，并且可

能会不惜牺牲地方的利益。另外，倘若“孝”（即对上级权威的无条件服

从）体现了中国当时主要的社会价值，韩韶也不应当得到其他官员的赞

扬，更不用说立碑扬名了。

那么，如何解释这些中央任命的官员会对地方负责呢？当然，倘若

把韩韶的行为看作一个偶然的利他主义举动，这件事情就无需解释。

然而，历史学家的研究（犅狉狅狑狀，２００７；犖犲狊犽犪狉，１９９３；犠犻犾犾，１９９０）表明，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这类官员为地方利益承担责任的记载并非个案。类

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一个叫作王望的官员身上（约公元５８—７６年）。

在一场旱灾中，王望未经上级允许便开仓放粮。此事被朝廷得知，王望

险遭严惩。幸运的是，一位掌权者为王望及时争取到了赦免 （《后汉书》

卷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九，第１２９７页）。在下文中，我们将举出更多的例

子来说明汉朝的中央任命官员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维护地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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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是史学研究，仅是运用史料尝试一次社会学的探索，考察东

汉制度和文化，解释官员维护地方利益行为的动机。１尽管本文集中研

究的是东汉这个特定的时期，但笔者希望本文的结论可以为研究整个

中国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提出三个尝试性的解释：

首先，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反映出实际的需要。由于中央任命官员

的资源有限，为开展工作，官员不可避免地要与地方势力进行合作。另

外，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学意识形态的影响，管理者

在道德上认识到地方官对民众的义务。第三个因素，也是本文认为最

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是声誉机制，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官员的晋升。东

汉晋升制度的基础是美德，或者说声誉、口碑。在那个时代，没有硬性

的官员选拔标准，因此声誉便成为官员事业发展、家族兴旺的关键。因

此，官员需要依靠地方精英来提高他们的公众道德声誉。

１．运用历史资料的社会学研究例子，可参见：赵鼎新，２００６犪。

二、历史背景

中国历代均采用行政分级制度实施地方治理，汉代分郡、县两级。在

郡县制下，朝廷派遣为数不多的官员去地方任职，而且规定官员不能在自

己的家乡任职。郡县制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制度，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军事

独裁制度截然不同，有着一系列自身的特征。对本文来说，其最重要的特

征就是“回避制度”：禁止朝廷任命的官员在其家乡任职（犉犻狀犲狉，［１９９７］１９９９：

４９８）。采取回避制度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朝廷任命的官员与地方利益

勾结（犛犺犻犵犲狋犪，１９８４：３５１），从而可以保证中央的指令，特别是那些可能

与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指令能够得到执行（犕犲狋狕犵犲狉，１９７３：３７）。

除了回避制度之外，汉代的朝廷还缩短了官员的任期，以减少地方

势力对官员的影响（犈犫狉犲狔，１９７４）。同时，朝廷还派遣刺史监视官员是

否亲善地方势力，是否滥用权力，是否违反命令（犠犪狀犵，１９４９：１６０—

６１；犇犲犆狉犲狊狆犻犵狀狔，１９８１：４８—４９）。另外，汉代帝王的角色也具有不同

特征。在罗马帝国，帝王亲政，巡查帝国；而汉代的帝王居守都城，并不

亲自参与地方的治理。有些汉代的帝王甚至往往与外界隔离，他们主

要依靠通信了解地方情况，实行间接管理（犉犻狀犲狉，［１９９７］１９９９；犠犲犫犲狉，

１９５１）。另外，罗马帝国有黩武的传统，而汉帝国则实行文官统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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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犻狀犲狉，［１９９７］１９９９；犠犲犫犲狉，１９５１；犕犪狀狀，１９８６）。

汉代的行政制度中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仅仅使用“官

员”这个称谓其实欠妥，因为在汉代官僚制度下，委任的官员与雇用的

官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朝廷选中后派遣到地方上工作的精英

官员，他们受“回避制度”的约束 （犇犲犆狉犲狊狆犻犵狀狔，２００６：１２３２）。本文称

此类官员为“朝廷命官”。而后者则是“属吏”，或次级官员，他们由朝廷

命官直接任用和管理，通常任职于其家乡所在地（廖伯源，１９９８：３）。

本文所考察的基本资料包括正史中有关重要廷论、政策与奏折的

记载及以其他方式留下来的有关社会评述和行政记录的资料。有两处

近代出土的关于行政的资料对本文具有关键作用：今甘肃居延地区与

江苏尹湾地区出土的汉代书简。前者在２０世纪初期开始就得到学者

的关注，它保存了西北边疆的一个军事基地自公元前１世纪以来的记

录（犔狅犲狑犲，１９６７）。后者则是１９９３年的考古发现，记载了东海郡在公

元前１０年左右的地方治理情况（犔狅犲狑犲，２００４：３８，４３）。

另一重要史料是碑石刻。较大规模的碑石修建始于公元２世纪，

它们是了解汉代派遣到地方上工作的精英官员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存

汉代石刻中，大部分石刻（４６９个）的所有文字内容集中于四处：（１）永

田英正所编录的《汉代石刻集成》；（２）洪适 （１１１７—１１８４年）所编录的

《隶释》；（３）同样由洪适编录的《隶续》；（４）由汉代文学家、官员蔡邕

的作品所组成的《蔡中郎集》。

在这４６９个碑石刻中，２７７个石碑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犅狉狅狑狀，２００７：１４０—４１；永田英正、周长山，２００２；犈犫狉犲狔，１９８０）。其

中，１００个石碑为已去世的官员而立，４８个石碑为还活着的官员而立，

而其他的石碑则为神、历史人物、事件而立 （犅狉狅狑狀，２００７：１０６，１４０）。

有４８个石碑的背面刻文（即碑阴）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碑阴共记载了

关于１６７７位捐赠者的姓名、籍贯和职位等信息（见表１）。石碑的特殊

作用在于：其一，这些石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纪念官员个人的；

其二，石碑主要是由地方自发而立的，由地方精英和同僚邀请一位撰文

者，而这位撰文者通常是（但并不一定是）朝廷的高级官员（犅狉狅狑狀，

２００７：４８，犉犻犵．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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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石刻捐赠者的统计分析

石刻名 捐赠者总人数 朝廷命官人数 属吏人数

白石神君碑 ２２ ４ １６
巴郡太守张纳碑 ５０ ２ ４８
北海相景君碑 ５３ ０ ５２
博陵太守孔彪碑 １３ ３ １０
苍颉庙碑 ２７ ６ ２１
成阳灵台碑 ３３ ９ １５
荡阴令张迁碑 ４１ ３ ５
帝尧碑 ７ ６ １
敦煌长史武斑（班）碑 ４ ４ ０
都乡孝子严举碑 ３３ ２ ９
繁阳令杨君碑 １２１ １ ８５
冯焕残碑 ８ ０ ８
封丘令王元宾碑 ４ ０ ０
高阳令杨著碑 ４６ ０ ０
韩敕碑 １０６ １９ １９
合阳曹全碑 ５３ ０ ４９
吉成侯州辅碑 ４６ ３０ １０
冀州刺史王纯碑 １９３ ０ ０
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１２ １０ ０
刘宽后碑 １６２ ６７ ９
溧阳长潘乾校官碑 １３ ３ １０
娄寿碑 ３１ １ １６
南阳太守秦颉碑 ８ ０ ２
沛相杨统碑 １５ ３ ５
祀三公山碑 ４ ３ １
司空宗俱碑 ３３ ０ ０
司隶校尉鲁峻碑 ４０ ０ ４
嵩山开母庙石阙铭 ９ ３ ６
嵩山少室石阙铭 １１ ６ ５
酸枣令刘熊碑残石 ７１ １１ ５９
泰山都尉孔宙碑 ５６ ０ ０
太尉杨震碑 １７２ １ ０
堂邑令费凤碑 ８ ０ ４
童子逢盛碑 １１ ０ ７
尉氏令郑季宣碑 ２５ ２ １９
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 １３ ３ ８
无极山碑 ２ ２ ０
仙人唐公房碑 １６ ４ ５
鲜于璜碑 ５ ２ ３
西岳华山庙碑 ７ ４ ３
西岳华山亭碑 １０ ４ ６
阳嘉残碑 １２ ０ １１
谒者景君墓表 １６ ０ ０
益州太守无名碑 ３ ０ ３
赵相雍劝阙碑 ５ ５ ０
赵仪碑 ８ ２ ６
中部碑 ９ ０ ９
周憬功勋碑 ３０ ４ ３
总数 １６７７ ２２９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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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研究资料自身也存在局限。与中华帝国后期以及近代的资

料相比，汉代的地方历史资料相对稀少。和其他所有的历史数据一样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１９９１），汉代留下的资料保存零散。比如，现存的汉代石

刻之所以能留存至今，主要是由于宋代文物收藏者的努力（犖狔犾犪狀，

２００５犪；犔犻狌，２００５）。在此情况下，选择性偏误的问题很可能存在（谢

宇，２００６）。另外，本文的历史资料还存在地理上的局限性：资料中信息

最丰富的部分都集中在汉代统治的中心区域，也就是当时中国的东部

地区、华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犅犻犲犾犲狀狊狋犲犻狀，１９４７；永田英正，２００２）。

三、实际需要

首先，官员对地方利益的保护，既出于实际需要，也符合其自身工

作的利益。正如很多研究官僚组织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地方官员不

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势力作妥协（犇狅狑狀狊，１９６７；犜犪狉狉狅狑，

１９７７；犠犻犾狊狅狀，１９８９）。１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阐释在特定社会

情境中官员对地方利益的妥协与维护。中国传统统治体系中有三方面

的具体原因使得官员能够对地方负责：（１）政府官员对当地的利益认

同；（２）中央政府统治力量的局限性；（３）中央政权较低的监控能力。

１．有意思的是，美国当代森林看护员的情形与中国汉代的治理者有相似之处。和汉代地方

治理者一样，看林人也在边远的地区工作，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也需要当地人民的配合，

并且也从位于中央的华盛顿森林治理办公室那里得到很多自治权。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些看林人有时候会违背中央的指令了（犓犪狌犳犿犪狀，１９６０：２１１）。

以前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官员对地方施惠可以看作是因为地方官

员将自己的利益与其所辖地区的利益相挂钩 （犜狊犪犻，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犜犪狉狉狅狑，１９７７；犠犪犾犱犲狉，１９８６：２４９；犣犺狅狌，１９８９）。类似现象在中国现当

代历史中比比皆是。例如，戴慕珍（犗犻，１９８９：１１５—１２５）在对改革开放当

前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展示了生产队队长是如何通过向政府低报粮食产

量来维护地方利益的。他们的这些行为可以用“自利”来解释———生产

队长是当地人，如果其所属的社区经济状况困难，他们自身也难逃牵连。

尽管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它却并没有解释出中国在帝国时代由

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的行为。的确，东汉官员中的绝大多数———多达

９６％———在家乡任职（即属吏），但是最终对郡与县的治理负责的却是

那些通过察举制度派遣的朝廷命官。如前文所述，２０００多年以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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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回避制度，中央任命的官员不得在家乡任职（犆犺’ü，［１９６２］１９８８；严

耕望，１９６１）。

另一原因是中央指派的官员面临沉重的管理负担。当然，在中国

漫长的帝国时代，朝廷命官的管理负担之沉重比帝国时代的法国更甚

（犎犪犿犻犾狋狅狀，１９８９：１５２；犈狊犺犲狉犻犮犽牔犚犪狀犽犻狀，１９９０：３；犓犻狊犲狉牔犜狅狀犵，

１９９２：３１０）。据保守估计，清代的管理负担———这个估计将次级官员

都计算为政府的组成部分———是３个政府工作人员管理１００００人。

与之相对的是，１８世纪晚期的法国政府７．５个政府工作人员管理

１０００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朝廷命官需要与当地

精英合作（犛犺狌犲，１９８８：１００）。换言之，没有地方的配合，朝廷命官无法

进行工作。

１．据人口学的估计值，当时大概有５０００万至６０００万人口（犅犻犲犾犲狀狊狋犲犻狀，１９４７，１９７５）。

犔狅犲狑犲（２００４）关于汉代官僚机制的数据是依据尹湾的考古发现和一些传统的资料，根据他的

估计，在汉代官僚系统中，共有约１３００００名官员。

但是，东汉的管理负担要比帝国时代末期的中国轻得多。笔者估

计，在东汉，每１０００人中有２．２—２．６名政府官员（包括属吏）。１尽管

东汉的官员们不得不与地方进行配合才能完成中央委任的工作，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受地方势力的摆布。特别是，东汉官员控制

着地方精英进入仕途之路，因此他们掌握着中华帝国末期官员所没有

的平衡地方关系的一种手段。对于初入官场者，朝廷命官可以将地方

精英提名为“孝廉”，以这种方式让他们在察举中得到提拔。此外，在东

汉，地方上的属吏职位亦由朝廷命官掌控；而在中华帝国末期，这些职

位都是通过买官或者继承的方式来获取 （严耕望，１９６１：２２０犳犳；犓犻狊犲狉

牔犜狅狀犵，１９９２：３１２）。诚然，郡、县朝廷命官是否通过操纵官员晋升来

平衡地方关系，还有待商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地方政府属吏的

相对地位高于帝国末期的地方政府办事人员（犆犺’ü，［１９６２］１９８８：６２；

犠犪狋狋，１９７２；犠犻犾犾，１９９０：８９；犆犺犲狀，２００３：２９６—３０４）。东汉地方政府的

属吏，事实上是“吏”，他们可以获得政府的俸禄，并且能被察举，获得职

位。事实上，如尹湾出土的资料显示，察举排名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在

其家乡通过指派获得最初的属吏职位（廖伯源，１９９８：２５）。朝廷命官控

制了地方的属吏职位，就意味着控制了地方精英步入仕途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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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原因是中央政府的监控能力较低 （犓犻狊犲狉牔犜狅狀犵，１９９２）。

地方朝廷命官即使违背上级的指令或者与地方势力合谋，也不太会受

到什么严厉的惩罚。东汉朝廷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控制地方朝廷命

官的权威和势力。但是，总体来说，汉代的监控系统非常薄弱，信息传

递相当缓慢。因此，很多罪行和不当行为都被掩饰过去（犔狅犲狑犲，１９６７：

犐．４３—４４；犇犲犆狉犲狊狆犻犵狀狔，１９９５：５３８）。

虽然汉代的监控无法和现代国家相比，但是其监控能力并不像一

些学者认为得那么低。侯旭东（２００６）分析了汉代的传舍，他发现，汉

代到处都建了传舍。传舍制度促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消息传递，支撑

刺史行部与郡守行县。所以，虽然监督官员的数目不大，但国家监控

能力并不弱。

中央政府监控能力的不足，或许也是地方朝廷命官保护地方利益

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为何有积极促进地方利益的行为？比如，东汉

的地方朝廷命官是出于什么动机向地方主动提供一些公共福利（例如

出资筑路修庙）？在东汉的资料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公元１４８

年，为纪念曾任司隶校尉的杨涣而修建的碑，便是一例。根据碑文所

述，杨涣为地方利益而尝试重修塌毁的山间隧道 （犎犪狉狉犻狊狋，２００８）。另

有一例记录在一块公元２世纪初建的纪念碑上，纪念朝廷命官赵姓官

员在危崖上修建道路的行为。根据石碑上的记载，赵姓官员修筑的这

条路抑止了强盗抢掠，惠泽乡邻（《隶释》卷四，２犫—３犫）。最后一例是

《后汉书》中歌颂马棱的记载（《后汉书》卷二十四，第８６２页；《东观汉

记》卷十二，１０犪—１０犫）：

建初中，仕郡功曹，举孝廉。及马氏废，肃宗以棱行义，征

拜谒者。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

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

颂之。永元二年，转汉阳太守。

四、意识形态

像韩韶这样保护地方利益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为受到道德的约

束，因而有必要考察当时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地方官员的伦理价值观。当

然，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确定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朝代。余

英时（２００３：５０）指出，汉代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后世的儒家思想，在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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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东汉），心性没有“成为儒教的中心”，并且“孟子还没有取得正统

的地位”。另外，犖狔犾犪狀（１９９９）、犛犿犻狋犺（２００３）以及犆狊犻犽狊狕犲狀狋犿犻犺犪犾狔犻和

犖狔犾犪狀（２００３）也指出，在汉代，中央政府并没有将儒家思想单独作为正

统思想来推崇。“虽然在汉代，儒家并无其在后世所形成的纲领性的思

想要旨，但是那时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古典传统讲求‘仁政’。”这种思

想助长了地方官员在一方之内所具有的皇家权威的形象。

为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政治权威的社会

基础。东汉的政治权威的观念并没有赋予君主至高无上的自由处置权

（犖狔犾犪狀，２００８；犔狅犲狑犲，２００４）。君主权威的最终正当性来自“天命”，而

这种“天命”以其统领国民的能力而定。因此，统治者被迫承认两点：第

一，他们统治的权力甚至是能力，受到“天”的约束，而“天命”是否有效，

又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在这里，德行指的是他们能够有效治理地方，

做好“民之父母”的能力（犖狔犾犪狀，２００８）。第二，如果无法达到以上要求，

“上天”就会撤除对他的委任，那么公开谋反甚至是弑君，都是情有可

原、顺应天意的。这种警醒统治者的观点在经学中并不少见，劝说他们

应该服务人民，而非被人民服务，正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孟子所说，“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当然，关于天赐的政权和能力最初仅仅是针对君主而言，但一些学

者指出，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其实也以同样的角度来看待其自身的权

威（犕犲狋狕犵犲狉，１９７３：２５２）。他们并不将自己视为一个被动地执行君主

或者上级指令的工具（犎犪犿犻犾狋狅狀，１９８９：１５８）。相反，他们在一方之土

内有着皇家权威的形象，因而也一样享有天赐的权威 （犕犲狋狕犵犲狉，１９７３：

２５２）。

这种政治权威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系统有着深远的影

响。由于地方朝廷命官可以被视为缩微了的君主，所以他们也将自己

想像成是受“天命”所托的。同样，他们的权威确立于他们能够作为“民

之父母”。如果“为地方服务”是权威的最终标准，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

什么地方官员在必要时会违背上级指令，坚持他自己的“天命之托”，而

去维护地方百姓的利益，因为这样的行为是顺应“天命”的，是神赐的，

是正义的。下面来看一些来自于东汉石刻中的具体例子。

有一块有名的摩崖石刻《西狭颂》是为纪念武都太守李翕（约１６０

年）而修建的。它主要颂扬了李翕率领民众修治西狭阁道造福于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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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其中写道：

郡西狭中道，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

下有不测之溪，?笮促迫。财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

有颠覆陨隧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栗。君践其险，若涉渊冰，

叹曰：诗所谓“如集于木，如临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则为设

备，今不图之，为患无已。敕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审，因常繇道

徒，铣烧破析，刻陷崔嵬，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坚固

广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欢緕，民歌德惠，穆如清风。

我们怎么看到李翕在使用他为地方服务的政治权威呢？首先，修

治西狭阁道是李翕个人的决定，并非皇上的直接旨意。第二，修路的动

机直接来自于民众的苦难（“数有颠覆陨隧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

栗”）。最后，我们注意到，称赞李翕行为的是一般的行人和老百姓（“行

人欢緕，民歌德惠”）。

仔细观察东汉石刻上的内容，可以看出石刻的作者特别留意对地

方官员的道德品行评价，而且强调已得到当地公众的认可。当然，这些

石碑的内容似乎都是为了美化个人而写的。一些碑文的作者甚至强调

天意的赞许，并借此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神圣性。纪念北海之相孔宙（约

亡于公元１６４年）的石碑就是其中一例。孔宙碑文的作者强调了这位

已逝官员在当地的角色———他被认为是一位有着神赐能力的领袖，能

变瘠土为良田。据称，他的下属官员们能够在曾经荒芜的土地上耕种

出粮食，酿造出美酒（《汉代石刻集成》，犐犐．１４８）。为竹邑之相张寿 （约

亡于公元１６８年）所建造的石碑给了我们另一例子。石碑的作者明确

意识到，官员在监视着是否有灾难的凶兆。张寿把自己当作“民之父

母”，这一行为使得他博得了平民百姓的爱戴与欣赏；不仅如此，他还

表现出了很强的驾驭自然的能力。他的道德品行非常高尚，以至于“国

无灾祥，岁聿丰穰”（《汉代石刻集成》，犐犐．１６６）。纪念中牟郡的一位县

长鲁恭（公元３２—１１２年）的庙，是我们要举的最后一个纪念碑例子。根

据《后汉书》对他生平的记述，鲁恭的属民和同僚为他修建的庙宇记录了

他与治理相关联的吉兆。例如，我们得知，公元８２年，蝗灾和蛇灾遍及

该郡其他所有地区，而唯独他曾治理之处幸免于难（《后汉书》卷二十五，

第８７３页；犇犲犆狉犲狊狆犻犵狀狔，２００６：６１５—６１６）。

我们现在对东汉保留下来的石刻作一简单的统计分析。根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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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这些石刻可分为四类：一，强调效忠于朝廷以及来自朝廷的褒扬的；

二，强调造福地方百姓以及来自地方百姓的褒扬的；三，强调政治上的

归隐的；四，内容无法辨别的（此类石刻大多已碎毁）。这四类石碑有可

能是相互重叠的，因为很多石碑不仅仅提及朝廷的褒扬，而且也涉及造

福地方的行为。因此，我们是根据碑文中着重强调的内容来分类的。

另外，我们的分类偏保守：有一些石刻，我们并不确定它们是关于效忠

朝廷的还是造福百姓的，我们就将它们都归为“效忠朝廷”这一类。基

于以上的分类标准，我们发现，石碑中有１４５个的内容是可以辨别的，

其中有５１个是关于效忠朝廷的行为，另外９４个是关于官员造福百姓

的行为。更引人注意的是，大部分石刻所颂扬的都是地方官员对他所

治理的地区百姓的恩惠，而不是对他家乡的造福。

东汉社会评论家的作品进一步支持了本文有关官员因受道德约束

而维护地方利益的观点。例如，士大夫崔萛在他的《政论》中对郡县制

度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个让地方官员频繁在各个地方的职位之间轮换

的制度，削弱了他们治理好辖区内百姓的能力。尽管崔萛认识到，完全

废除郡县制度是不现实的，但是他提议将地方官员的任期延长到数十

年，使他们能够在辖区内建立根基 （严可均，１９６３：卷四十六，７犪）。根

据崔萛的观点，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地方官员将个人利益与地方利

益等同起来，能够更好地造福当地的百姓。崔萛的论述涵盖了很多在

石刻中表现出的观点：地方官员不仅要将地方的福利纳入考虑，而且还

要将自己作为辖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前述讨论显示，维护地方利益是官员道德上的义务。当然，余英

时先生也指出，其实，循吏对地方群众负有义务与论语的思想很一致

（２００３：８６—８９）。但是，余英时的分析尚未说明儒家思想影响地方官

价值观的过程。并且他也发现，传播儒家价值观的循吏还是少数，远

不如酷吏和俗吏那么多。但是这些官员是如何被灌输了这样的价值观

的呢？换言之，这些东汉地方官员是如何受到这些价值观的影响的呢？

显然，对于大多数东汉官员来说，这样的价值观并不是经学教育的产

物。如上文所说，东汉没有统一的科举考试。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不

同，东汉取仕并不一定需要经过长期的对经学思想、理念的学习。诚

然，一小部分知名学者确实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的，并且有些朝廷大臣

堪称学识渊博，但是，在所有东汉的大臣或者官员中，基于其经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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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养而获得职位的并不多 （犔狅犲狑犲，２００４：１２８—１２９；犎狅狌狀，１９６６：

１４９—５１；犖狔犾犪狀，２０００：２３８）。更值得推敲的是，很多东汉地方官员学

识不深，更别说深谙经学文化了（犖狔犾犪狀，１９９６：１１，１２—１５；犖狔犾犪狀，

２０００：２３８；犎狅狌狀，１９６６：１５９）。另外，在东汉朝廷内部，也存在着对天

命的不同解释，因此很难作为一种无可置疑的思想体系来传播光大

（犆犾犪狉犽，２００８）。

五、道德声誉

如前所述，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维护地方利益的行为，在“实

际需要”和“意识形态”这两方面都得到部分解释。但是，在汉代的历史

情况下，这两种解释都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实际需要”不能充分说明

维护地方利益行为的主体———地方官员———的主观能动性。而从价值

观角度切入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又无法解释东汉的地方官员如何获得

和使用这些维护地方利益的道德价值观。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为什么官

员会主动去保护和争取地方的利益，本文提出对官员行为的一种新的

解释———道德声誉的影响。东汉特殊的选官制度，使得地方官员及其

眷属因利益去迁就地方最强大的民众势力，以赢得当地人对其道德品

行的认可。

东汉以察举制筛选和提拔官员。具有出众的道德品行是一个正式

的标准。察举制的目的是选拔德行优良之士，他们“在家为孝子，出仕

做廉吏”。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科，每年由各郡荐举一到二人

（按人口定）作为“孝廉”。可是，德行很难客观衡量。因此，能够证明某

人神圣出众的事物———例如，能够做出超乎常理之外的事，或者与一些

奇异的事迹有关———都可以作为选拔一个人做官的正当理由（犅狉狅狑狀，

２００７：４６，８０—８１）。

不管如何衡量，被认为有良好的道德品行的确是汉朝任命高级官

员的前提条件。在官员任职之前，个人道德高尚的声誉，特别是“孝”，

需要经过考察（犅狉狅狑狀，２００７：５２）。以当时的一封便函为例，它的目的

是推荐一位叫作程未的１４岁属吏为孝廉的候选人。这封便函的作者，

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

将。在这封便函中，蔡邕并没有提及程未的技术能力，如读写能力、对

法律与管理事务的熟识程度。相反，蔡邕只强调了程未的个人道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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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那些无法“学会”、无法被“教授”，而只能够被“考察”出来的东西

（犠犲犫犲狉，１９４７：３６７）。此函刻意描述程未“非常孝顺”地悲悼他舅公：悲

痛不已，精神失常，消瘦憔悴。“耳闻叔名，目应以泪。”同时，蔡邕花了

很大的笔墨来确证程未道德高尚。他访谈目击者，并且设计了多种策

略来考验这个男孩子的悲痛程度。蔡邕认为，程未的“孝”来源于他的

内心，而不是教育与培养的结果。这再次体现出个人道德高尚的重要

性。蔡邕指出，程未出身鄙野，而他的行为举止出于天生的素养，这些

都意味着他更加适合做官。如蔡邕所言，“虽成人之年，知礼识义之士，

恐不能及”（《蔡中郎集》卷八，４犪—５犪）。

如果高尚的道德品行是官员称职的标准，同理，道德品行的不足也

是官员免职的依据。评估官员道德品行和论证朝廷的合法性———天

命———用的是相似的逻辑。好的收成与富饶不仅是上天对帝王的肯

定，而且也是对地方官员的肯定。相反，灾难———例如干旱、洪水、饥荒

和其他星象凶兆———都是帝王或者地方官员缺乏道德品行的证据

（犠犲犫犲狉，１９４７：３６０；犈犫犲狉犺犪狉犱，１９５７；犕犮犓狀犻犵犺狋，１９８１：１８—３６；

犔狅犲狑犲，２００４：４４２—４５６）。这个评估体系在东汉被制度化了，并且存

在于对地方官员的惯常评价体系之中。根据《汉仪》中对蔡质（约活跃

于公元１７８年）的记载，朝廷派遣下来监察太守的刺史们需要考察是否

存在天意的不满，例如 “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后汉书》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州郡，第３６１７—３６１８页）。这些不安定的表现会上报中央统治

者，并被作为官员撤职或弹劾的根据 （犇犲犆狉犲狊狆犻犵狀狔，１９８１：４９）。

这种对道德品行的强调，也使得地方精英阶层有能力去影响地方

朝廷命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建立公共纪念物来提高官员的声誉。在

东汉，为地方官员建立的纪念物主要有三种，除前面所提到的石刻以

外，还有庙和祠。石刻起源于公元２世纪，但庙和祠的修建比石刻的修

建还要早，可追溯到约公元１世纪。这些纪念物大都由属吏与不在官

职的地方精英为朝廷命官建造。表１中显示，名列于本文所考察的４８

个石碑的１６７７位捐碑者中，只有２２９位是朝廷命官，５５２位是地方任

命的属吏，而其他占多数的捐碑者都是无官职的地方权势人士

（犅狉狅狑狀，２００７）。表２是已知的为纪念东汉朝廷命官而建的庙和祠，一

共有３２座，其中至少有８座是为还活着的官员而建的生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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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２
：
为
汉
代
朝
廷
命
官
所
建
的
庙
和
祠
的
汇
总

官
员
姓
名

年
代

资
料
来
源

是
否
去
世
后
所
建

１
．
陈
众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３
０
年

后
汉
书
１
２
．５
０
１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８
３
页

否

２
．
岑
彭

约
亡
于
公
元
３
５
年

后
汉
纪
６
．１
６
６

不
确
定

３
．
高
获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２
０
—
４
０
年

后
汉
书
８
２
．２
７
１
１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２
４
２
页

是

４
．
邓
训

公
元
３
６
—
９
２
年

东
观
汉
记
８
．４
犫

是

５
．
侯
霸

约
亡
于
公
元
３
７
年

后
汉
书
２
６
．９
０
２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３
２
１
页

是

６
．
贾
彪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１
６
９
年

七
家
后
汉
书
（
谢
承
） ４
．９
犪
—
９
犫
；
水
经
注
碑
录
８
／
３
４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３
６
３
页

是

７
．
姜
诗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６
０
年

后
汉
书
８
４
／
７
４
．２
７
８
３
—
２
７
８
４
；
华
阳
国
志
１
０
犅
．１
４
８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３
７
７
页

不
确
定

８
．
李
刚

公
元
１
７
２
年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４
１
２
页

是

９
．
鲁
恭

公
元
３
２
—
１
１
２
年

隶
释
２
０
．４
犫
—
５
犪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６
１
６
页

否

１
０
．
罗
衡

公
元
２
世
纪

华
阳
国
志
１
０
犃
．１
３
６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６
３
２
页

不
确
定

１
１
．
任
延

公
元
５
—
６
８
年

后
汉
书
７
６
．２
４
６
２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７
２
１
页

否

１
２
．
召
信
臣

约
亡
于
公
元
前
３
１
年

汉
书
８
９
．３
６
４
３
；
犔
狅
犲
狑
犲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４
６
７
—
４
６
８
页

不
确
定

１
３
．
宋
登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１
２
５
—
１
４
４
年

后
汉
书
７
９
犃
．２
５
５
７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７
５
２
页

是

１
４
．
王
子
香

约
亡
于
公
元
１
０
６
年

水
经
注
碑
录
１
０
．４
０
４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８
４
５
页

是

１
５
．
王
涣

约
亡
于
公
元
１
０
５
年

后
汉
书
７
６
．２
４
６
９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８
１
７
页

是

１
６
．
王
吉

约
亡
于
公
元
１
７
９
年

后
汉
书
２
７
．１
２
５
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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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续
表
）

官
员
姓
名

年
代

资
料
来
源

是
否
去
世
后
所
建

１
７
．
王
堂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１
２
７
年

后
汉
书
３
１
．１
１
０
５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８
３
３
页

否

１
８
．
韦
义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１
４
０
年

后
汉
书
２
６
．９
２
１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８
５
８
页

否

１
９
．
文
齐

约
亡
于
公
元
３
７
年

后
汉
书
８
６
．２
８
４
６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８
６
３
页

是

２
０
．
文
翁

公
元
前
２
世
纪

汉
书
８
９
．３
６
２
７
；
犔
狅
犲
狑
犲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５
８
２
页

是

２
１
．
许
荆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１
０
６
—
１
２
５
年

后
汉
书
７
６
．２
４
７
２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９
０
６
页

是

２
２
．
许
杨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２
３
年

后
汉
书
８
２
犃
．２
７
１
１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９
１
５
页

是

２
３
．
荀
淑

公
元
８３
—
１４
９
年
或
公
元
１０
０
—
１６
７
年

后
汉
书
６
５
．２
０
４
９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９
２
７
页

是

２
４
．
杨
厚
／
后
公
元
７
２
—
１
５
３
年

后
汉
书
３
０
．１
０
５
０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９
５
２
页

是

２
５
．
于
公

约
亡
于
公
元
前
４
３
年

汉
书
７
１
．３
０
４
１
；
犔
狅
犲
狑
犲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６
６
０
页

否

２
６
．
祭
彤

约
亡
于
公
元
７
３
年

后
汉
书
２
０
．７
４
４
—
７
４
６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１
０
３
０
页

是

２
７
．
张
奂

公
元
１
０
４
—
１
８
１
年

后
汉
书
６
５
．２
１
３
９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１
０
５
４
页

否

２
８
．
赵
炳

后
汉
书
８
２
．２
７
４
２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１
０
９
５
页

是

２
９
．
周
嘉

约
活
跃
于
公
元
２
０
年
代

后
汉
书
８
１
．２
６
７
６
；
犇
犲
犆
狉犲
狊
狆犻
犵
狀
狔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１
１
４
２
页

是

３
０
．
朱
邑

约
亡
于
公
元
前
６
１
年

汉
书
８
９
．３
６
３
７
；
犔
狅
犲
狑
犲
，
犅
犻狅
犵狉
犪
狆
犺犻
犮
犪犾
犇
犻犮
狋犻
狅
狀
犪
狉
狔
，
第
７
４
２
—
７
４
３
页

是

３
１
．
朱
遵

约
亡
于
公
元
２
４
年

华
阳
国
志
１
０
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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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地方精英还用“颂”（或“歌颂”）的形式来褒扬地方官员。当

然，与石刻、庙、祠不同的是，“颂”并不是实体的纪念物，它们是靠口耳

相传而存在的。正因为如此，“颂”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其传播不受地

理的限制。与石刻、庙、祠相似，“颂”的源出很难考证，一般在史书上含

糊地认为由当地的“百姓”、“民”、“吏民”、“吏”所作。表３汇总了史料

中记载的歌颂东汉朝廷命官的“颂”。

表３：为汉代朝廷命官所作的“颂”的汇总

官员姓名 年代 资料来源

１．彭修 公元１世纪 七家后汉书（谢承）５

２．董种 约活跃于公元１７７年 七家后汉书（谢承）５

３．鲍季寿 七家后汉书（谢承）８

４．皇甫嵩 约活跃于公元１８０—１８８年 后汉书７１．２３０２；
七家后汉书 （谢承）４

５．岑彭 约死于公元３５年 后汉书１７．６６３

６．陈俊 约死于公元４７年 后汉书１８．６９１

７．郭贺 约死于公元６４年 后汉书２６．９０８

８．赵埙 后汉书２６．９１４

９．张堪 约活跃于公元２５—３６年 后汉书３１．１１００

１０．廉范 约死于公元９０年 后汉书３１．１１０３

１１．贾琮 约活跃于公元１８４—１８９年 后汉书３１．１１１１

１２．宋均 约活跃于公元１０６—１２１年 后汉书４１．１４１３

１３．朱晖 公元１２—８８年 后汉书４３．１４５９

１４．何敞 约活跃于公元８６—１０５年 后汉书４３．１４８２

１５．崔瑗 公元７７／７８—１４２／１４３年 后汉书５２．１７２４

１６．刘陶 约死于公元１８５年 后汉书５７．１８４８

１７．刘虞 约死于公元１９３年 后汉书７３．２３５３

１８．王涣 约死于公元１０５年 后汉书７６．２４６９

１９．童恢 约活跃于公元１７７年 后汉书７６．２４８２

２０．樊晔 约死于公元５０年 后汉书７７．２４９１

２１．范冉 公元１１２—１８５年 后汉书８１．２６８９

２２．郑纯 后汉书８６．２８５１

２３．张奂 公元１０４—１８１年 后汉纪２３（二年）

２４．赵喜 公元前３—公元８０年 后汉纪８（二十七年）

２５．萧何 约死于公元前１９３年 汉书３９．２０２１

２６．韩安国 约死于公元前１２７年 汉书５２．２４００

２７．赵广汉 约死于公元前６６—６４年 汉书７６．３２０６

２８．冯立 约活跃于公元前３３年 汉书７９．３３０５

２９．石显 约死于公元前１２４年 汉书９３．３７２７

　　与官方档案相比，民间褒扬对于提升官员声誉的作用更为明晰。

官方档案记录被秘密保存在朝廷的档案库中，而且难得由皇上亲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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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狔犾犪狀，２０００：２４０—２４１）。另外，朝廷的史料也不会在民间广泛传

播，大部分《史记》中的记载 （大约公元前９０年）在东汉并未公开

（犎狌犾狊犲狑é，１９７５：８７）。与之相反，民众可以看见石刻。这一点可以从

石刻的放置地点看出。这些石刻，或位于路边，或位于庙前、墓前，或位

于桥上、山坡上。建造者希望当地的居民和过客以及后继的地方官员能

够看到，诵读并记住碑文 （犅狉犪狊犺犻犲狉，２００５；犎犪狉狉犻狊狋，２００８），“嗟尔来世，是

则是效”（《蔡中郎集》卷二，２犫）。与此相似，另一位题碑者坚持认为，他的

石碑至少应当“昭示后昆，申锡鉴思”（《汉代石刻集成》，犐：１９２）。

１．关于官员档案与朝廷史料之间关系的文章，请参见犅狉狅狑狀（２００７）。关于在朝廷史料中所

提及的文字内容，请参见《后汉书》（３８．１６０６，５２．２０６３，５２．２０６７，５８．２２２７，７２．２７９４）。关于

刻字的石质纪念物（不含碑）的资料，请参见《后汉书》（２４．８６２，４３．１４８７，４３．１７５０）。关于纪

念已故太守的祠堂，请参见《后汉书》（７１．２６７６）。关于庙与祠，请参见《后汉书》（３１．１１０５—

１１０６，４１．１４１３，４２．１４５３，５６．１８１９，６２．２０４９）。

２．在《后汉书》中还有类似的例子，如《后汉书》８６．２８５１，参见广汉总统帅郑纯的部分。

地方官员们的事迹有望被刻在纪念物之上，由此他们获得了激励。

关于这一点，本文已经作了解释。但是，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纪念物

的确有利于官员的晋升呢？首先，朝廷的史料（根据官员的档案材料完

成）在记载官员生平时，提到了纪念性的碑、庙与祠。因此，很明显，这

些地方官员的上级将这些信息纳入了对官员的评估系统。１另外，一些

案例表明，得到地方的高度认可是决定官员升职的因素之一。作为例

子，我们可以参考关于一对兄弟的记载。为兄的叫董恢（约活跃于公元

１７７年），是不其县的县长，他的治理非常得民心。“吏人为之歌颂，青

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暴疾而卒”（《后汉书》卷七十六，第２４８２页）。

意思是说，董恢后来因为“尤异”而被青州的上级任命，升职成为丹阳太

守，但不幸突然死亡。为弟的叫董翊，“乃就孝廉，除须昌长，化有异政，

吏人生为立碑。闻举将丧，笃官归。后举茂才，不就。卒于家 ”（《后汉

书》卷七十六，第２４８２页）。可见纪念碑的确对晋升颇有作用。２同样，

庙与祠也有提高地方官员声誉的功能。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

前面所提到的鲁恭一例中，他在中牟县得到的公众认可促成了他日后

的晋升。中牟县的任期结束之后，他离开职位，依惯例为母亲守孝。在

孝期结束时，他又重新被任命为检查官，随后官至司徒。另一例是曾任

武威地方官员的张奂。在当地，地方知名人士为他建造了庙祠。张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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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的“尤异”而获得了任命。从任命的时间来看，纪念物很可能提高了

他在上级眼中的地位（《后汉书》卷六十五，第２１３８—２１４４页；犇犲

犆狉犲狊狆犻犵狀狔，２００６：１０５２—１０５３）。

到目前为止，本文主要探讨地方居民给予地方官员个人的正面激

励。但是，理性行为也可能基于家族利益（犃犱犪犿狊，１９９９）。因此，这就

提出了如下问题：纪念物与其他形式的公众认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惠

及与当事人有血缘关系的群体？

本文认为，地方官员所赢得的公众认可很可能提高了其家庭的社

会地位。首先，很多纪念物（尤其是为已故者立的碑）都是在官员的家

乡而非其为官之地。１这些纪念物应当被视为一种公开展示———不仅

反映某个个人的现有能力和地位，而且反映个人所属的家庭的地位、声

望和权力 （犖狔犾犪狀，２００５犫：２８—３７）。

１．关于那些建在官员家乡的、由之前官员管理的地方属民及其同僚所建立的纪念已故者的

石碑，请参见以下几个例子：孔宙（《隶释》６．５犫）、孔彪（《汉代石刻集成》犐犐．１９２；犔犛８．１６犫）、

郑季宣（《隶释》１９．６犫）、刘宽（《隶释》１１．４犪；《隶续》１２．５犫）。

总之，本文认为，东汉的官员征招与提拔制度对道德声誉的强调促

使了韩韶这样的地方朝廷命官去维护地方利益。如前文所示，东汉的

地方精英有能力通过建立纪念物来塑造地方官员的声誉。在这个阶段

的官员征召系统中，声誉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一个没有硬性仕途标

准的年代，一个人在他的同伴和同时代人之间的声誉，不仅仅对他自己

的职位至关重要，而且也对他的亲属步入仕途提供了潜在的帮助。

六、讨论与结论

为什么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会主动保护和争取地方利益？为什么

有些时候他们甚至将其治理的地方属民与同僚的利益置于上级利益乃

至君权之上？本文认为，这样的行为揭示了“双重责任”的存在。双重

责任意味着地方官员受制于一个制度性的约束———他们不仅对上级负

有义务，也对地方群体的利益负有责任。为了解释这种现象的存在，本

文基于对东汉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三种解释：政府结构上的原

因———实际需要；政治思想上的原因———意识形态；晋升制度上的原

因———道德声誉。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如此广大的中华帝国，在通讯条件如此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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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是如何通过一个小规模的中央政权来实现有效的治理？什

么是“有效”？如果将“有效”定义为“一个有效率的集权政治体系”，也

就是说，一个将上级的命令层层下达、切实执行的体系，那么东汉的官

僚体系显然无法实现这个目的。事实上，这个体系正是韦伯所说的“无

效率”的，因为它并没有选拔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高效率的人士来有效

地执行命令（犚犻狀犵犲狉，２００４：１８４）。相反，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重在选

拔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人士 （犠犲犫犲狉，１９７８：２７８，１００１）。本文的研究表

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对声誉的强调反而使中央指令在地方的执行

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鼓励官员去维护地方利益。

前文的论述大体认可了韩格理与舒绣文的观点，即中华帝国时期

的统治者其基本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权力机制，而是通

过管制来维持现状（犎犪犿犻犾狋狅狀，１９８９：１６２）。如果稳定是其目标，那么

对道德品行的强调就成为必需手段。在效率与稳定之间，往往存在权

衡取舍 （犜犪狉狉狅狑，１９７７；犛犮狅狋狋，１９９８）。一个过于强调执行中央指令的

有“效率”的统治体系更容易遭遇社会的不满，因为对地方妥协的空间

很小。从这一点来看，东汉的官员选拔体系在维持稳定方面很有

效———通过对声誉的重视，促使官员维护地方利益，从而巩固了政治上

的稳定。另外，这一体系还通过鼓励地方官员代表朝廷做一个仁爱的

“父母官”而加强了朝廷对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本文的结论对韦伯原来的理论做了两点批评和修正：第一，尽管韦

伯认识到中国帝制中存在着天赐皇权的因素，但他依然认定中国的统

治权威是传统的，或是家长制的。相反，本文的结论显示，中国的帝国

官僚体系中包含了神赐权力的思想。东汉的选官机制正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它表明神圣尊严和道德品行在当时是分不开的，是选拔官员的主

要标准。第二，韦伯认为神赐权威在本质上不可能稳定。在他的理论

中，稳定的体系要么是理性的（即法律上的），要么是传统的 （犠犲犫犲狉，

１９７８：２４６—２５４）。而本文的研究却显示，具有神赐性质的权威并不必

然与官僚体系相矛盾。而且，这种权威的形式后来被植入中国历代王

朝的官僚选拔体系之中，它一方面鼓励对地方利益的维护行为，另一方

面又避免了对中央政权的集体抗拒行为，从而维系了皇朝的稳定。

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呢？

换言之，东汉是一个地方官员对他们的属民特别负责的特例吗？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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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官僚体制在东汉之后的２０００多年间经历了多次改革，其中最

重要的改革是，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员不再根据其声誉选拔上任，而

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犆犺’ü，［１９６２］１９８８；犠犪狋狋，１９７２）。这些变革如

何改变了地方官员与其属民之间的关系？政治理论家顾炎武（１９６９）曾

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如果在帝国后期，官员的任命不再像东汉那么依

靠地方的认可，地方官员是否仍对地方居民负责呢？

本文研究范围有限，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可以简单地

参考一下清初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华帝国晚期，对地方的责任仍然存

在。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年）湖北邻省陕西受灾，大量饥民途经鄂西北郧

阳、襄阳地区。湖广布政司参议、郧襄道道员俞森敏锐觉察到问题的严

重性，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困境：他可以选择违反法律开仓放粮，也可

以选择等待几个月，直到上级的批示从北京传来。前者能够挽救大量

饥民，但是他会受到朝廷的制裁；后者会保住他的官运，但是会造成无

数人的死亡。面对这样的处境，他最终决定开仓放粮。后来，他向朝廷

提交了事件过程的说明，追述了饥荒，恳请免除三年的赋税。根据他的

官方信函，俞森是在明知自己违反规定的情况下破格放粮的（犠犻犾犾，

１９９０：９３）。

１．根据对当代中国乡村政府的深入研究，犜狊犪犻（２００７）指出，官员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归因

于地方上包括官员在内的利益一致的群体。这些群体———包括宗族、氏族或者是兄弟会组

织———通过赋予官员特权和道德上的地位，来换取其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和负责。然而，犜狊犪犻

并没有说明在利益一致的群体中，对地方责任的非正式制度在更高级别的地区治理中是否仍

然存在。她的研究甚至表明，这样的机制只在村一级的层面上是有效的 （犜狊犪犻，２００７：３７１）。

这个事件与韩韶的事件之间相隔１５个世纪。它们显示出，总体而

言，中国的地方官员不仅对上级负责，而且也对下级负责。本文谨慎地

提出，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本文讨论的三大因素——— 实际需

求、意识形态、道德声誉 ———一直存在。甚至在当代中国，“双重责任”

仍反映了中层官员的一种特有的结构性地位。我们注意到，在东汉之

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声誉机制作为决定官员

“双重责任”的关键因素依然存在。和东汉的情况相似，宋、明、清几代

的地方与政治精英们都为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建造了祠、庙和碑，来纪

念他们对地方的贡献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行 （犖犲狊犽犪狉，１９９３；犠犻犾犾，１９９０：

９３）。１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声誉机制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依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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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深远（犛犺犻狉犽，１９８２：７—２３；犜狊犪犻，２００７）。但是，自东汉以来，中国的

政治体制、经济、技术以及文化准则的确经历过巨大的变革，“双重责

任”的作用和具体实现方式也必然相应发生了变化。我们期待日后的

研究能够阐明这些具体的变化，从而加深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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犣犺狅狀犵犺狌犪犅狅狅犽犆狅犿狆犪狀狔．］

犉犲犻，犎狊犻犪狅狋狌狀犵．１９５３．犆犺犻狀犪’狊犌犲狀狋狉狔：犈狊狊犪狔狊犻狀犚狌狉犪犾犝狉犫犪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犆犺犻犮犪犵狅：

犘犺狅犲狀犻狓犅狅狅犽狊．

犉犻狀犲狉，犛．犈．［１９９７］１９９９．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犉狉狅犿狋犺犲犈犪狉犾犻犲狊狋犜犻犿犲狊．

犞狅犾．１．犗狓犳狅狉犱：犗狓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狆犲，犑狅犺狀犎．１９９１．“犜犺犲犝狊犲狊狅犳犎犻狊狋狅狉狔犻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犚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狅狀犛狅犿犲

犚犲犮犲狀狋犜犲狀犱犲狀犮犻犲狊．”犜犺犲犅狉犻狋犻狊犺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４２（２）：２１１ ３０．

顾炎武．１９６９．顾炎武文［犗］．上海：商务印书馆．［犌狌犢犪狀狑狌．１９６９．犌狌犢犪狀狑狌狑犲狀．

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犜犺犲犆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犘狉犲狊狊．］

犎犪犿犻犾狋狅狀，犌犪狉狔．１９８４．“犘犪狋狉犻犪狉犮犺犪犾犻狊犿犻狀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犪狀犱 犠犲狊狋犲狉狀 犈狌狉狅狆犲：犃

犚犲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犠犲犫犲狉’狊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犇狅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犜犺犲狅狉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１３（３）：３９３

４４５．

犎犪犿犻犾狋狅狀，犌犪狉狔．１９８９．“犎犲犪狏犲狀犻狊犎犻犵犺犪狀犱狋犺犲犈犿狆犲狉狅狉犻狊犉犪狉犃狑犪狔：犔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犪狀犱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犻狀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狋犪狋犲．”犚犲狏狌犲犲狌狉狅狆é犲狀狀犲犱犲狊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狊狅犮犻犪犾犲狊２７（８４）：

１４１ ６７．

犎犪犿犻犾狋狅狀，犌犪狉狔．１９９０．“犘犪狋狉犻犪狉犮犺狔，犘犪狋狉犻犿狅狀犻犪犾犻狊犿，犪狀犱犉犻犾犻犪犾犘犻犲狋狔：犃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

犆犺犻狀犪犪狀犱犠犲狊狋犲狉狀犈狌狉狅狆犲．”犅狉犻狋犻狊犺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４１（１）：７７ １０４．

犎犪狉狉犻狊狋，犚狅犫犲狉狋．２００８．犜犺犲犔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狅犳犠狅狉犱狊：犛狋狅狀犲犐狀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狊犳狉狅犿犈犪狉犾狔犪狀犱

犕犲犱犻犲狏犪犾犆犺犻狀犪．犛犲犪狋狋犾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犘狉犲狊狊．
洪适．１９２９ １９３６．隶释．四部丛刊［犗］．上海：商务印书馆．［犎狅狀犵犓狌狅．１９２９ １９３６．

犔犻狊犺犻．犈犱．犛犻犫狌犮狅狀犵犽犪狀．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犜犺犲犆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犘狉犲狊狊．］

侯旭东．２００８．传舍使用与汉帝国的日常统治［犑］．中国史研究 （１）．［犎狅狌犡狌犱狅狀犵．

２００８．“犆犺狌犪狀狊犺犲狊犺犻狔狅狀犵狔狌犎犪狀犱犻犵狌狅犱犲狉犻犮犺犪狀犵狋狅狀犵狕犺犻．”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

犎犻狊狋狅狉犻犮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１）．（犻狀犆犺犻狀犲狊犲）］

犎狅狌狀，犉狉犪狀犽犾犻狀犠．１９６６．“犜犺犲犆犻狏犻犾犛犲狉狏犻犮犲犚犲犮狉狌犻狋犿犲狀狋犛狔狊狋犲犿狅犳狋犺犲犎犪狀犇狔狀犪狊狋狔．”

犜狊犻狀犵犎狌犪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狋狌犱犻犲狊１：１３８ ６４．

·５２·

天地之间：东汉官员的双重责任



犎狌犾狊犲狑é，犃．犉．犘．１９７５．“犜犺犲犘狉狅犫犾犲犿狅犳狋犺犲犃狌狋犺犲狀狋犻犮犻狋狔狅犳‘犛犺犻犺犮犺犻’犆犺犪狆狋犲狉１２４，狋犺犲

犕犲犿狅犻狉狅犳犜犪犢ü犪狀．”犜’狅狌狀犵犘犪狅６１：８３ １４７．

犎狊犻犪狅，犓狌狀犵犮犺’ü犪狀．１９６０．犚狌狉犪犾犆犺犻狀犪：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狅狀狋狉狅犾犻狀狋犺犲 犖犻狀犲狋犲犲狀狋犺

犆犲狀狋狌狉狔．犛犲犪狋狋犾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

犎狊狌，犆犺狅狔狌狀．１９７６．“犜犺犲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犔狅犮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犆犲狀狋狉犪犾

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犘狅狑犲狉犻狀犉狅狉犿犲狉犎犪狀：２０６犅犆犃犇８．”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犛狋狌犱犻犲狊犻狀犛狅犮犻犲狋狔
犪狀犱犎犻狊狋狅狉狔７：３５９ ３７０．

犎狌犪狀犵，犘犺犻犾犻狆．２００１．犆狅犱犲，犆狌狊狋狅犿，犪狀犱犔犲犵犪犾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犜犺犲犙犻狀犵犪狀犱狋犺犲

犚犲狆狌犫犾犻犮犆狅犿狆犪狉犲犱．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犓犪狌犳犿犪狀，犎犲狉犫犲狉狋．１９６０．犜犺犲犉狅狉犲狊狋犚犪狀犵犲狉：犃犛狋狌犱狔犻狀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狏犲犅犲犺犪狏犻狅狉．

犅犪犾狋犻犿狅狉犲：犑狅犺狀狊犎狅狆犽犻狀狊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犓犻狊犲狉，犈犱犵犪狉犪狀犱 犡犻犪狅狓犻犜狅狀犵．１９９２．“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犃犿狅狌狀狋犪狀犱 犜狔狆犲狅犳

犆狅狉狉狌狆狋犻狅狀犻狀犛狋犪狋犲犉犻狊犮犪犾犅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犮犻犲狊：犃狀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

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狋狌犱犻犲狊２５（３）：３３０ ３３１．

犓狌犺狀，犘犺犻犾犻狆．犃．２００２．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狋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狋犪狋犲．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犛狋犪狀犳狅狉犱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郦道元．１９８７．水经注碑录（施螫存注）［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犔犻犇犪狅狔狌犪狀．

１９８７．犛犺狌犻犼犻狀犵狕犺狌 犫犲犻犾狌．犈犱．犛犺犻犣犺犲犮狌狀．犜犻犪狀犼犻狀：犜犻犪狀犼犻狀 犃狀犮犻犲狀狋 犅狅狅犽狊

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犎狅狌狊犲．］

廖伯源．１９９８．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犕］．台北：文津出版社．［犔犻犪狅

犅狅狔狌犪狀．１９９８．犑犻犪狀犱狌 狔狌 狕犺犻犱狌：犢犻狀狑犪狀 犎犪狀 犿狌犼犻犪狀犱狌 犵狌犪狀 狑犲狀狊犺狌

犽犪狅狕犺犲狀犵．犜犪犻狑犪狀：犠犲狀犼犻狀犘狉犲狊狊狊．］

犔狅犲狑犲，犕犻犮犺犪犲犾．１９６７．犚犲犮狅狉犱狊狅犳犎犪狀犃犱犿犻狀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狏狅犾狊．２．犔狅狀犱狅狀：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犔狅犲狑犲，犕犻犮犺犪犲犾．１９８６．“犜犺犲犉狅狉犿犲狉犎犪狀犇狔狀犪狊狋狔．”犐狀犜犺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
犆犺犻狀犪（犞狅犾狌犿犲犐）：犜犺犲犆犺’犻狀犪狀犱犎犪狀犈犿狆犻狉犲狊，２２１犅．犆．犃．犇．２２０．犈犱犻狋犲犱

犫狔犔狅犲狑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犔狅犲狑犲，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４．犜犺犲犕犲狀犠犺狅犌狅狏犲狉狀犲犱犆犺犻狀犪：犆狅犿狆犪狀犻狅狀狋狅犪犅犻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

犇犻犮狋犻狅狀犪狉狔狅犳狋犺犲犙犻狀，犉狅狉犿犲狉犎犪狀，犪狀犱犡犻狀犘犲狉犻狅犱狊．犔犲犻犱犲狀：犅狉犻犾犾．

犔犻狌，犆犪狉狔犢．２００５．“犜犺犲‘犠狌犉犪犿犻犾狔犛犺狉犻狀犲狊’犪狊犪犚犲犮犪狉狏犻狀犵狅犳狋犺犲犘犪狊狋．”犐狀犚犲犮犪狉狏犻狀犵
犆犺犻狀犪’狊犘犪狊狋：犃狉狋，犃狉犮犺犪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 犃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 “犠狌 犉犪犿犻犾狔
犛犺狉犻狀犲狊”．犈犱犻狋犲犱犫狔犆犪狉狔犔犻狌犲狋犪犾．犖犲狑犎犪狏犲狀：犢犪犾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犕犪狀狀，犕犻犮犺犪犲犾．１９８６．犛狅狌狉犮犲狊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犘狅狑犲狉．犞狅犾．１．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犕犪狉狊犺，犚狅犫犲狉狋犕．２０００．“犠犲犫犲狉’狊犕犻狊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狅犳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犪狑．”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０６（２）：２８１ ３０２．

犕犲狋狕犵犲狉，犜犺狅犿犪狊．１９７３．犜犺犲犐狀狋犲狉狀犪犾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犵犅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犮狔：犔犲犵犪犾，

犖狅狉犿犪狋犻狏犲，犪狀犱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犃狊狆犲犮狋狊．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犕犃：犎犪狉狏犪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犕犻狀，犜狌犽犻．１９８９．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犘狅犾犻狋狔犪狀犱犔狅犮犪犾犘狅狑犲狉：犜犺犲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犔犪狋犲

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犎犪狉狏犪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犕犮犓狀犻犵犺狋，犅狉犻犪狀．１９８１．犜犺犲犙狌犪犾犻狋狔狅犳犕犲狉犮狔：犃犿狀犲狊狋犻犲狊犪狀犱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狌狊狋犻犮犲．犎狅狀狅犾狌犾狌：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犎犪狑犪犻’犻犘狉犲狊狊．

犖犲狊犽犪狉，犈犾犾犲狀犌．１９９３．“犜犺犲犆狌犾狋狅犳犠狅狉狋犺犻犲狊：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犛犺狉犻狀犲狊犎狅狀狅狉犻狀犵犔狅犮犪犾

犆狅狀犳狌犮犻犪狀犠狅狉狋犺犻犲狊犻狀狋犺犲犛狌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犘犺．犇．犱犻狊狊犲狉狋犪狋犻狅狀．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犖狔犾犪狀，犕犻犮犺犪犲犾．１９９６．“犆狅狀犳狌犮犻犪狀犘犻犲狋狔犪狀犱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犻狊犿犻狀犎犪狀犆犺犻狀犪．”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犗狉犻犲狀狋犪犾犛狅犮犻犲狋狔１１６（１）：１－１６．

犖狔犾犪狀，犕犻犮犺犪犲犾．１９９９．“犃犘狉狅犫犾犲犿犪狋犻犮犕狅犱犲犾：犜犺犲犎犪狀‘犗狉狋犺狅犱狅狓犛狔狀狋犺犲狊犻狊，’犜犺犲狀犪狀犱

犖狅狑．”犐狀犐犿犪犵犻狀犻狀犵犅狅狌狀犱犪狉犻犲狊：犆犺犪狀犵犻狀犵犆狅狀犳狌犮犻犪狀犇狅犮狋狉犻狀犲狊，犜犲狓狋狊，犪狀犱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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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犲狉犿犲狀犲狌狋犻犮狊．犈犱犻狋犲犱犫狔犓犪犻狑犻狀犵犆犺狅狑，犗狀犮犺狅犖犵，犪狀犱犑狅犺狀犅．犎犲狀犱犲狉狊狅狀．

犃犾犫犪狀狔：犛狋犪狋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犖犲狑犢狅狉犽犘狉犲狊狊．

犖狔犾犪狀，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０．“犜犲狓狋狌犪犾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犻狀犘狉犲犎犪狀犪狀犱犎犪狀．”犈犪狉犾狔犆犺犻狀犪２５：２０５ ５８．

犖狔犾犪狀，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５犪．“犃犱犱犻犮狋犲犱狋狅犃狀狋犻狇狌犻狋狔”（狀犻犵狌）：犃犅狉犻犲犳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犠狌

犉犪犿犻犾狔犛犺狉犻狀犲狊，’１５０ １９６１犆犈．”犐狀犚犲犮犪狉狏犻狀犵犆犺犻狀犪’狊犘犪狊狋：犃狉狋，犃狉犮犺犪犲狅犾狅犵狔，

犪狀犱犃狉犮犺犻狋犲犮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 “犠狌犉犪犿犻犾狔犛犺狉犻狀犲狊”．犈犱犻狋犲犱犫狔犆犪狉狔犢．犔犻狌，犲狋犪犾．

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犃狉狋犕狌狊犲狌犿．

犖狔犾犪狀，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５犫．“犜狅狑犪狉犱狊犪狀犃狉犮犺犪犲狅犾狅犵狔狅犳犠狉犻狋犻狀犵．”犐狀犜犲狓狋犪狀犱犚犻狋狌犪犾犻狀

犈犪狉犾狔犆犺犻狀犪．犈犱犻狋犲犱犫狔犕犪狉狋犻狀犓犲狉狀．犛犲犪狋狋犾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犠犪狊犺犻狀犵狋狅狀犘狉犲狊狊．

犖狔犾犪狀，犕犻犮犺犪犲犾．２００８．“犈犿狆犻狉犲犻狀狋犺犲犆犾犪狊狊犻犮犪犾犈狉犪犻狀犆犺犻狀犪（３２３犅犆犃犇３１６）．”犐狀

犆狅狀犮犲犻狏犻狀犵狋犺犲犈犿狆犻狉犲：犆犺犻狀犪犪狀犱 犚狅犿犲犆狅犿狆犪狉犲犱．犈犱犻狋犲犱犫狔犉狉犻狋狕犎犲犻狀犲狉

犕狌狋狊犮犺犾犲狉犪狀犱犃犮犺犻犿犕犻狋狋犪犵．犗狓犳狅狉犱：犗狓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犗犻，犑犲犪狀 犆．１９８９．犛狋犪狋犲犪狀犱 犘犲犪狊犪狀狋犻狀 犆狅狀狋犲犿狆狅狉犪狉狔 犆犺犻狀犪．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犆犃：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犘犲狉犱狌犲，犘犲狋犲狉．１９８２．“犗犳犳犻犮犻犪犾犌狅犪犾狊犪狀犱犔狅犮犪犾犐狀狋犲狉犲狊狋狊：犠犪狋犲狉犆狅狀狋狉狅犾犻狀狋犺犲犇狅狀犵狋犻狀犵

犔犪犽犲犚犲犵犻狅狀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犕犻狀犵犪狀犱犙犻狀犵犘犲狉犻狅犱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４１（４）：

７４７ ７６５．

犚犲犲犱，犅狉犪犱犾狔犠．２０００．犜犪犾狅狀狊犪狀犱犜犲犲狋犺：犆狅狌狀狋狔犆犾犲狉犽狊犪狀犱犚狌狀狀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犙犻狀犵
犇狔狀犪狊狋狔．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犚犻狀犵犲狉，犉狉犻狋狕．２００４．犕犪狓犠犲犫犲狉：犃狀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犅犻狅犵狉犪狆犺狔．犆犺犻犮犪犵狅：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

犆犺犻犮犪犵狅犘狉犲狊狊．

犛犮狅狋狋，犑犪犿犲狊．１９９８．犛犲犲犻狀犵犔犻犽犲犪犛狋犪狋犲：犎狅狑 犆犲狉狋犪犻狀犛犮犺犲犿犲狊狋狅犐犿狆狉狅狏犲狋犺犲

犎狌犿犪狀犆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犎犪狏犲犉犪犻犾犲犱．犖犲狑犎犪狏犲狀，犆犜：犢犪犾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犺犻犵犲狋犪，犃狋狊狌狊犺犻．１９８４．“犜犺犲犗狉犻犵犻狀犪狀犱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犌犲狀狋狉狔犚狌犾犲．”犐狀犛狋犪狋犲犪狀犱

犛狅犮犻犲狋狔犻狀犆犺犻狀犪：犑犪狆犪狀犲狊犲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狅狀 犕犻狀犵犙犻狀犵犛狅犮犻犪犾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

犎犻狊狋狅狉狔，犲犱犻狋犲犱犫狔犔犻狀犱犪犌狉狅狏犲犪狀犱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狀犇犪狀犻犲犾狊．犜狅犽狔狅：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狅犽狔狅

犘狉犲狊狊．

犛犺犻狉犽，犛狌狊犪狀．１９８２．犆狅犿狆犲狋犻狋犻狏犲犆狅犿狉犪犱犲狊：犆犪狉犲犲狉犐狀犮犲狀狋犻狏犲狊犪狀犱犛狋狌犱犲狀狋犛狋狉犪狋犲犵犻犲狊

犻狀犆犺犻狀犪．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犛犺狌犲，犞犻狏犻犲狀狀犲．１９８８．犜犺犲犚犲犪犮犺狅犳狋犺犲犛狋犪狋犲：犛犽犲狋犮犺犲狊狅犳狋犺犲犆犺犻狀犲狊犲犅狅犱狔犘狅犾犻狋犻犮．

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犛犻犿狅狀，犎犲狉犫犲狉狋．１９５４．“犛狋犪犳犳犪狀犱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犆狅狀狋狉狅犾狊．”犃狀狀犪犾狊狅犳狋犺犲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９２：９５ １０３．

犛犿犻狋犺，犓犻犱犱犲狉．２００３．“犛犻犿犪犜犪狀犪狀犱狋犺犲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狅犳犇犪狅犻狊犿，‘犔犲犵犪犾犻狊犿’，犲狋犮犲狋犲狉犪．”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６２（１）：１２９ １５６．

犜犪狉狉狅狑，犛犻犱狀犲狔．１９７７．犅犲狋狑犲犲狀犆犲狀狋犲狉犪狀犱犘犲狉犻狆犺犲狉狔：犌狉犪狊狊狉狅狅狋狊犘狅犾犻狋犻犮狊犻狀犐狋犪犾狔
犪狀犱犉狉犪狀犮犲．犖犲狑犎犪狏犲狀：犢犪犾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犜狊犪犻，犔犻犾狔．２００２．“犆犪犱狉犲狊，犜犲犿狆犾犲犪狀犱犔犻狀犲犪犵犲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犻狀犚狌狉犪犾

犆犺犻狀犪．”犆犺犻狀犪犑狅狌狉狀犪犾４８：１ ２７．

犜狊犪犻，犔犻犾狔．２００７．“犛狅犾犻犱犪狉狔犌狉狅狌狆狊，犐狀犳狅狉犿犪犾犃犮犮狅狌狀狋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犔狅犮犪犾犘狌犫犾犻犮犌狅狅犱

犘狉狅狏犻狊犻狅狀狊犻狀犚狌狉犪犾犆犺犻狀犪．”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犘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犛犮犻犲狀犮犲犚犲狏犻犲狑１．１．２：３５５ ３７２．

犠犪犾犱犲狉，犃狀犱狉犲狑．１９８６．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犖犲狅犜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犻狊犿：犠狅狉犽犪狀犱犃狌狋犺狅狉犻狋狔犻狀

犆犺犻狀犲狊犲犐狀犱狌狊狋狉狔．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汪文台．１９７２．七家后汉书［犗］．台北：文海出版社．［犠犪狀犵犠犲狀狋犪犻．１９７２．犙犻犼犻犪犎狅狌

犎犪狀狊犺狌．犜犪犻狆犲犻：犠犲狀犎犪犻犘狉犲狊狊犆狅犿狆犪狀狔．］

犠犪狀犵，犢ü犮犺’ü犪狀．１９４９．“犃狀犗狌狋犾犻狀犲狅犳狋犺犲犆犲狀狋狉犪犾犌狅狏犲狉狀犿犲狀狋狅犳狋犺犲犉狅狉犿犲狉犎犪狀

犇狔狀犪狊狋狔．”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１２（１／２）：１３４ ８７．

犠犪狋狋，犑狅犺狀犚．１９７２．犜犺犲犇犻狊狋狉犻犮狋犕犪犵犻狊狋狉犪狋犲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犖犲狑犢狅狉犽：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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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犠犲犫犲狉，犕犪狓．１９４７．犜犺犲犜犺犲狅狉狔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犔狅狀犱狅狀：犉狉犲犲

犘狉犲狊狊．

犠犲犫犲狉，犕犪狓．１９５１．犜犺犲犚犲犾犻犵犻狅狀狅犳犆犺犻狀犪：犆狅狀犳狌犮犻犪狀犻狊犿犪狀犱犜犪狅犻狊犿．犌犾犲狀犮狅犲，犐犔：

犉狉犲犲犘狉犲狊狊．

犠犲犫犲狉，犕犪狓．１９７８．犈犮狅狀狅犿狔犪狀犱犛狅犮犻犲狋狔：犃狀犗狌狋犾犻狀犲狅犳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犻狏犲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

犈犱犻狋犲犱犫狔犌狌犲狀狋犺犲狉犚狅狋犺犪狀犱犆犾犪狌狊犠犻狋狋犻犮犺．犅犲狉犽犲犾犲狔，犆犃：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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